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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有關與 2022 年發行的可轉換債券申請禁制令 
 

本公告乃由中國環境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

上市規則）。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二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擬議根據一般授權發行 2022

年到期的可換股債券，本金總額為 40,000,000 港元（「該公告」）。除非文義另有

需要，詞彙將與該公告所賦予其之定義相同。 

 

背景 

 

本公司據稱向 Sure Fast Enterprises Limited（「Sure Fast」） 發行 2021 年到期本金總

額為 7,000,000 美元的可換股債券（「CB2」）。但是，根據與認購 CB2 有關的初

步法律意見並考慮了所有相關情況後，本公司的立場是 CB2 自發行之日起應被視

為無效，並應予以撤回及撤銷。有關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4 月 12 日

的有關 CB2 的公告。 

 

對 2022 年可轉換債券發行的禁制令 

 

本公司董事會特此宣布，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日，Sure Fast 已就本公司發行可換股

債券予認購人向香港高等法院（「法院」）申請禁制令。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日，

法院已頒發臨時禁制令，以限制本公司（1）根據認購協議繼續完成及/或發行任何

可換股債券；及本（2）作出或訂立任何違反本公司與 Sure Fast 之間於二零一八年

五月十六日之認購協議之第 8A.1 條及 CB2 條款及條件第 6.3 條的之契據，協議或

其它文件，直至返回日期，即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上午 10 點或直至法院的進一步

命令（“臨時禁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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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就臨時禁制令及其中所述事宜聘請法律顧問以尋求法律意見。本公司將依

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向股東及潜在投資者通報有關法律程序的

進展。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許中平 

主席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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